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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水质－水量的淮河流域生态补偿框架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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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淮河流域呈现水质型和水量型缺水状况。针对该流域现行生态补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 概 念

界定不清，区域局限性及补偿方 式 单 一 性 的 问 题，在 分 析 淮 河 流 域 水 污 染 生 态 补 偿 政 策 实 施 现 状 的 基 础

上，提出了基于水质—水量的生态补偿框架，并 从 核 算 标 准、组 织 方 式 和 补 偿 形 式３个 方 面 进 行 了 分 析 和

探索。分析结果表明，与淮河流域现行的生 态 补 偿 方 式 相 比，该 框 架 能 够 全 面 反 映 跨 省、跨 地 区 的 水 质 和

水量差异，可操作性和适用性更强、覆盖面更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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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水资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，是社会经

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。大河流域是水资源的重要

贮存库，更需要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。生态补偿政策

可调和区域经济发展，优化产业结构，促进区域合作，
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，成为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的重

要手段。而淮河流域水质型和水量型缺水问题突出，
已严重影响该流域环境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。为了

减缓水污染状 况，２００７年 流 域 进 行 了 水 生 态 补 偿 政

策的尝试，但存在概念界定不清，实施区域受限和补

偿手段单一的问题。因此，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水质—
水量的生态补偿政策框架，综合考量水资源利用中的

水质和水量差异，选择水价体现水质差异，选择省域

间的虚拟水贸易量体现水量差异，从核算标准、组织

方式和补偿形式３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，以推动

淮河流域水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，促进流域水资源的

综合管理。

１　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进展述评

生态补偿是指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

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补

偿、恢复、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［１］。广 义 的

生态补偿还应包括对因环境保护丧失发展机会的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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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内的居民进行的资金、技术、实物上的补偿、政策上

的优惠，以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，提高环境保护水

平而进行 的 科 研、教 育 费 用 的 支 出。十 八 大 也 提 出

“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，建立反映市场

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、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

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”，是环境保护与社

会和谐的重 要 手 段。美 国 的 生 态 补 偿 始 于１９世 纪

７０年代，用 于 计 算 湿 地 保 护 无 净 损 耗 政 策（ｎｏ－ｎｅｔ－
ｌｏｓｓ）［２］的补偿金额，欧盟在其成员国内部，推行ＣＯ２
税［３］、托 宾 税［４］、石 油 收 益 税［５］、能 源 税［６］等 多 项 税

种，以贯彻生态补偿政策。日本为了缓解缺水问题，
建立了水源地基金和使用者收费政策，用于补偿流域

上游的居民和提高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［７］。德国学

者Ｄｒｅｃｈｓｌｅｒ［８］和Ｊｏｈｓｔ［９］针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生

态补偿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。在国内，生态补

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，其
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３个阶段：以生态环境补偿费为

主要形式的“抑损性”补偿阶段［１０］；以配合重大生态

工程实施的“增益性”补偿阶段［１１］和以试点推广为重

点的“双向”补偿阶段［１２］。
现 有 生 态 补 偿 的 理 论 层 面 研 究 多 集 中 于：

（１）环境污染治理视角、社会公平公正背景下生态补

偿的广义和 狭 义 定 义；（２）生 态 补 偿 的 受 偿 主 体 和

实施主体；（３）货 币、实 物、智 力、政 策、项 目 等 补 偿

手段和形式的有效性；（４）生态补偿的外部性理论、
效率与公平理论、“谁开发谁保护、谁破坏谁修复、谁

受益谁补偿、谁 排 污 谁 付 费”的 原 则；（５）基 于 成 本

效益分析［１３］的补偿标准测算。实践层面研究多集中

于：退耕还林［１４］、退田还湖、水源地保护［１５］、自然保护

区建设管理［１６］等 工 程 的 生 态 补 偿 实 践，涉 及 补 偿 地

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［１７］、社会经济指标分析、生态补

偿成本核算［９］、生态效益评估［１８］，部分区域还涉及移

民方案等。
而在流域层面，由于流域涉及多个行政区域，需

要协调的关系错综复杂，目前国内仅有局部小流域的

试点，例如我国河北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省份，且补偿

方式多以省为分界，进行省内的生态补偿，而跨省份

的流域生态补偿极少开展。同时，在已有实践中，也

仅对 点 源 污 染［１９］所 带 来 的 生 态 补 偿 问 题 进 行 了 探

索，缺乏有关农业面源污染方面的外部不经济性的生

态补偿研究。
因此，本研究针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的空

白，以淮河流域为例，提出并构建了基于水量—水质

的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政策的框架，以期推动流域生

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。

２　淮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必要性

２．１　水污染态势严峻

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，干流全长１　０００ｋｍ，流
域面积２．７×１０５　ｋｍ２，跨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山东４省，
人口１．７２亿。根 据 淮 河 片 水 资 源 公 报（２００６—２０１０
年），淮河流域以Ⅲ类和Ⅳ类水为主（图１）。水质的总

体变化趋势为Ⅰ类水比例增加、劣Ⅴ类水比例降低，严重

污染的水质逐步得到改善，近年来淮河流域水污染的

源头治理工作取得成效，但Ⅱ类和Ⅲ类水比例略有降

低、Ⅳ类水比例略有增加的趋势又反映了现阶段水污

染治理中的思维误区：注重末端治理而非过程治理。
生态补偿政 策 可 调 和 环 境 与 经 济 发 展、优 化 产 业 结

构、促进区域合作，鉴于淮河流域水污染问题久悬不

决的状况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是十分迫切且必要的。

图１　淮河流域２００６－２０１０年水质状况

２．２　水资源的稀缺性

水是人类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

资源，其本身又是维持流域生态系统自组织、自协调

能力的参与 者，而 根 据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的 缺 水 标

准［２０］，淮河流域人均年水资源量不足４００ｍ３，是极度

缺水地区。因此，在淮河流域实施生态补偿政策，可

提高流域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，缓解流域水资源

短缺的状况，为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水资

源保障。选 取 人 均 ＧＤＰ表 征 经 济 发 展 水 平、万 元

ＧＤＰ耗水表征水资源的利用效率、总耗水表征水 资

源利用总量，描述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利用

总量之间的关系，基于２００６—２０１０年 淮 河 流 域 的 相

关数据，建 立 了 人 均 ＧＤＰ与 万 元 ＧＤＰ耗 水、人 均

ＧＤＰ与总耗水之间的关系（图２）。由图２可以看出，
淮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利用总

量之间呈现较强的相关性。随着人均ＧＤＰ的增加，
万元ＧＤＰ耗水量逐渐降低（Ｒ２＝０．０１３　０），并趋于稳

定，表明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在逐渐提高；但同时，随着

人均ＧＤＰ的增 加，总 耗 水 曲 线 呈 现 上 升 趋 势（Ｒ２＝
０．２９３　３），表明 水 资 源 的 消 耗 总 量 逐 渐 增 加。因 此，

６７２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水土保持通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３４卷



尽管淮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在稳步提高，但是随

着经济社会 的 发 展，未 来 对 水 资 源 的 需 求 量 仍 然 较

大，迫切需要政策手段予以优化。

图２　淮河流域人均ＧＤＰ与万元ＧＤＰ耗水及总耗水的关系

３　淮河流域生态补偿现状与问题研究

３．１　生态补偿现状研究

淮河流域４省生态补偿实施现状、实施细则及效

果详见表１。由表１可知，在淮河流域４省 中，河 南

省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时间最早、涉及区域最广，实施

力度最大，成效最显著，而安徽、江苏、山东３省目前

的生态补偿仅停留在试点阶段，且生态补偿金仅停留

在计算阶段，未真正收缴。主要原因包括：（１）河南

省地处淮河的上游，境内水库众多，为了确保中下游

生 产 和 生 活 用 水，必 须 实 施 严 格 的 水 资 源 管 理；
（２）河南省境内重污染工业较多，水污染形势较流域

内其它３省更为严峻。

表１　淮河流域各省生态补偿实施情况

项 目 河南省 安徽省 江苏省 山东省

首次实施时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７年

政策内容
《河南省沙颍 河 流 域 水 环
境生 态 补 偿 和 奖 励 资 金
管理暂行办法》

《安徽省 淮 河 流 域２００９年 生 态 补 偿
金政策水质 目 标 考 核 断 面 名 单》《安
徽 省 水 质 目 标 考 核 超 标 缴 纳 污 染 损
害补偿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《江苏省 淮 河 流 域 水
环 境 生 态 补 偿 试 点
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《关于在 南 水 北 调 黄 河 以 南 段
及省辖淮河流域和小清河流域
开展生态补偿试点的意见》

考核指标 ＣＯＤ、氨氮 ＣＯＤ、氨氮 ＣＯＤ、氨氮 ＣＯＤ、氨氮

生态补偿形式 生态补偿金 生态补偿金未实际收缴
生 态 补 偿 金 未 实 际
收缴

生态补偿金未实际收缴

参与主体 省政府与流域各市县 省政府与流域各市政府
淮 河 流 域 泰 州—盐
城生态补偿试点

省与７个 试 点 市、退 耕（渔）还
湿的农（渔）民、流域内企业

政策效果
极大 改 善 了 沙 颖 河 流 域
水环境的质 量，达 成 了 排
污的总量目标

省界 断 面 水 质 目 标 综 合 达 标 率 为

１００％
保 证 省 内 及 出 省 境
水质达标

达到“十一五”末基本流域水质
规划要求

３．２　存在问题分析

目前淮河流域 水 资 源 的 生 态 补 偿 政 策 存 在３方

面问题。（１）概念界定不清。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政

策的关键词有两个：“流 域 的 生 态 补 偿”和“流 域 的 水

资源管理”。其中，流域的生态补偿既包括“上游对下

游的补偿”又包括“下 游 对 上 游 的 补 偿”；而 流 域 的 水

资源管理也 涉 及 质 和 量 两 个 方 面。综 观 淮 河 流 域 现

行的生态补偿政策，其概念存在两个方面缺失：其一，
仅着眼于水污染问题，以实施生态补偿促进流域水质

的改善，缺乏对水资源量的生态补偿；其二，仅涉及上

游未达标排污时对下游的补偿，缺乏下游对上游的补

偿，因为上游是流域水源地所在，其执行的水质标准

较下游地 区 更 为 严 格，下 游 理 应 对 此 种 牺 牲 做 出 补

偿，然而现行的生态补偿政策缺乏相应考量。（２）缺

乏区域联合 管 理 措 施。淮 河 流 域 现 行 的 生 态 补 偿 政

策仅局限在省域范围内，以省为单位独立实施，而流

域面积广阔，地跨多省行政边界，其水资源管理无法

仅局限在省域范围内，因此，对于流域生态补偿也需

要协同流域各省，加强省域间合作，共同制定适用于

本流域的生态补偿办法。（３）生态补偿手段单一。淮

河流域现行的生态补偿手段为生态补偿金，补偿手段

过于单一，不利于生态补偿政策的推广，因此，应丰富

补偿形式，例如政策、实物、项目、智力等形式的补偿，
以适应不同的水资源管理需求。

４　基于水质－水量的淮河流域生态补

偿政策框架

　　针对淮河流域水质型和水量型的缺水现状，并结

合现行生态补偿政策的不足，构建了基于水质—水量

的生态补偿政策框架，包括补偿标准、补偿实施主体

和补偿形式３个方面。该政策框架是在现行淮河流

域水污染超标排放的生态补偿政策基础上的扩展，增

加了省域水资源利用超标补偿（简称Δ１），其中，现有

的超标排放生态补偿机制维持现行标准（表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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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１　核算标准

省域水资源利用超标补偿部分（Δ１）的补偿标 准

由水质—水量两方面共同决定，可反映淮河流域水资

源的管理内容。

４．１．１　水质　根 据 淮 河 流 域 水 资 源 公 报，现 有 的 水

资源消耗主要有３个来源：农业用水、生产用水和居

民生活用水，不同来源的水资源所需要的水质等级也

不相同。例如，农 业 灌 溉 用 水 从Ⅰ—Ⅴ类 水 不 等，居

民生活中饮用水源不能低于Ⅲ类水，工业生产用水包

括消耗用水、循环用水和贯流用水３大部分，每部分

对水质的要 求 有 所 区 别。因 此，在 生 态 补 偿 核 算 中，

需分类统 计 用 水 量，建 立 省 级 的 水 质—水 量 核 算 表

（表２），而水质差异则通过４省协商确定统一的水价

标准予以体现，本研究采用Ｐ１—Ｐ７ 代替。

４．１．２　水量　在 水 量 统 计 部 分，与 传 统 的 基 于 水 资

源公报的数据不同，提出虚拟水的水资源核算方式，
将蕴含在省域 商 品 贸 易 中 的 水 资 源 量 也 纳 入 用 水 量

的统计环节（表２）。虚 拟 水 概 念 由 Ａｌｌａｎ［２０］于１９９３
年提出，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［２１］，包括

通过商品贸 易 活 动 所 转 移 的 水 资 源。该 指 标 可 以 直

接表征隐藏于贸易活动中的水资源贸易，能够真实、
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水资源状况。

表２　淮河流域各省水资源利用超标补偿部分（Δ１）水质－水量核算表

用水项　　 用水细类
虚拟水量／
ｍ３

规划用水量／
ｍ３

Δ１（规划量－
虚拟水量）／ｍ３

统一单价／
（元·ｍ－３）

农业用水
种植业　 Ｖａ Ａ　 Ａ－Ｖａ Ｐ１
畜牧渔业 Ｖｂ Ｂ　 Ｂ－Ｖｂ Ｐ２

消耗水　 Ｖｃ Ｃ　 Ｃ－Ｖｃ Ｐ３
工业用水 循环水　 Ｖｄ Ｄ　 Ｄ－Ｖｄ Ｐ４

贯流水　 Ｖｅ Ｅ　 Ｅ－Ｖｅ Ｐ５

居民生活用水 自来水厂 Ｖｆ Ｆ　 Ｆ－Ｖｆ Ｐ６

　　该方法的具体步骤为：（１）计算各市县的种植业

虚拟水量。（２）加和计算全省种植业的虚拟水量，得

到Ｖ河 南 和Ｖ安 徽，单位ｍ３。（３）统计省际农业贸易中，

种植业输入和输出的虚拟水量。在河南、安徽两省的

农业贸易中，假设河南省仅向安徽输入了小麦Ｘ（ｔ），

该部分虚拟水量为Ｖ１。（４）两省 虚 拟 水 量 核 算。河

南省为：Ｖ河 南－Ｖ１，而安徽省为：Ｖ安 徽＋Ｖ１。（５）省级

水资源超标补偿金额计算。

４．２　组织方式

鉴于流域生态补偿 是 政 府 宏 观 调 控 下 实 现 水 资

源公平利用的经济政策，其实质是流域上下游地区的

政府之间部分财政收入的重 新 再 分 配 过 程。与 现 行

的组织方式不同，水资源管理需要区域联动方式。因

此，需由水利部所属流域机构（例如淮 河 水 利 委 员 会

或成立专门部门）统筹负责流域水资源的生态补偿工

作，建立会商机制，共同讨论生态补偿的水资源定价、

核算方式、生态补偿方式。同时，以省为单位，分别与

该机构签订生态补偿协议，缴纳生态补偿金或提出可

行的政策、技术或实物替代方案。各省缴纳至该机构

的生态补偿金，或提出的政策、技术或实物补偿计划，

由该机构会同各省协商确定。通 过 此 种 方 式 建 立 公

平合理的激励机制，优化淮河 流 域 的 水 资 源 管 理，为

经济发展提供水资源保障。

４．３　补偿形式

生态补偿形式主要有５种：（１）货币补偿。例如

补偿金、减免或退税、补 贴、财 政 转 移 支 付、贴 息 和 加

速折旧、复垦费等；（２）实物补偿。给予补偿对象一

定物质、劳力甚至土地补偿，以改善其生活条件，提高

生产能力；（３）智力补偿。即向补偿对象提供智力服

务，包括无偿的技术咨询、人才培养等；（４）政策性补

偿。上级政府赋予下级政府或 各 级 政 府 赋 予 特 定 范

围的社会成员一定权力或让其享受特殊政策，使该被

补偿者在 授 权 范 围 内 享 有 政 策 优 先 权；（５）项 目 补

偿。是指补偿者通过在被补偿 者 所 在 地 区 从 事 一 定

工程项目的援建，如生态移民 的 免 费 或 低 价 房 屋 等。
其中货币补偿是最直接、有效的形式。

在本框架中，为了便于操作，可首先基于表２以货

币的形式反映补偿金额。其次，各省通过与流域机构

协商，确定补偿形式，如用政策、技术、实物、项目或智

力补偿等形式来代替资金。例如，淮河流域上游水库

较多，在水质—水量核算中，若上游消耗的虚拟水量超

过规划用水定额，可采用实物补偿，即水量调度方式，
从其水库中调出相应水量补 给 下 游 地 区。灵 活 多 样

的补偿形 式，可 以 促 进 淮 河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政 策 的 实

施，从而改善淮河流域的水质型和水量型缺水状况。

４．４　补偿效果

在我国实践中，跨 省、跨 地 区 生 态 补 偿 只 局 限 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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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质，考核指标为ＣＯＤ和氨氮，没有水量指标和生态

用水调度的补偿，难以反映出上游对下游的污染程度

及其经济 社 会、水 生 态 的 影 响。２０１３年 国 务 院 批 复

了《淮河流 域 综 合 规 划 修 复》，在 批 复 意 见 中 明 确 指

出，要在淮河流域开展生态用 水 调 度，表 明 水 质 和 水

量的水生态补偿方式已经得 到 认 可。本 研 究 所 建 立

的水质—水量生态补偿 政 策 框 架 能 够 在 全 面 反 映 跨

省、跨地区水质水量差异的情 况 下 予 以 实 施，其 补 偿

方式更为全面，可操作性更强。在淮河流域实施生态

补偿政策，可有效改善淮河流域水环境破坏的被动局

面，恢复和保护水生态系统，具有较为显著的环境、社
会、生态等综合效应，降低流域跨省、跨地区经济社会

对水生态的影响程度，改善流 域 居 民 生 活 质 量，逐 步

实现纳污总量控制，优化水资 源 的 时 空 分 配，构 建 水

生态文明建设。

５　结 论

针对淮河流域水生 态 补 偿 政 策 实 施 过 程 中 的 问

题与不足，提出了基于水质—水量的生态补偿政策框

架，能够全面反映跨省、跨地区的水质和水量差异，与
淮河流域现行的生态补偿方式相比，可操作性和适用

性更强、覆盖面更广。此 外，本 研 究 所 建 立 的 政 策 框

架并没有考虑行蓄洪区的生态补偿，鉴于行蓄洪区在

流域防洪体系中的特殊性，为了保证该区域功能的发

挥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，需要建立专门的行蓄

洪区生态补偿方式，从而推动淮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

的实施，促进流域水资源核算标准体系和管理方式的

进步，同时也为我国大河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与水生

态系统保护工作提供方法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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